
相山区2025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5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皖农科函〔2025〕445号)及淮北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2025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淮农科〔2025〕3号) 文件要求，认真开展了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对培训合格的培训班及时予以验收，同时，对照《安徽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2025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皖财绩〔2026〕97号）文件要求对全区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资金情况进行绩效评价。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下达高素质农民培育资金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2025年相山区高素质农民培育任务201人，其中常设任务班160人，专题班41人。省级补助资金4万元，中央补助资金67万元。
（二）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接到省市高素质农民培育实施方案后，及时制定我区高素质农民培育实施方案，在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培训机构。培育资金下达后，按省级以上奖补资金实行直补培训机构,其中，常设班补助标准培育每人3200元，专题班4900元，项目资金总共71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35]1. 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根据省、市文件精神，实行培训资金预拨制，为确保培训进度不受影响，接到第一笔上级资金来到后就拨付部分给培训机构，顺利开展各项培训工作，确保全年培训任务按时完成。
2.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资金的拨付都是按照文件要求和序时进度以及实施方案规定拨付给培训机构，在项目实施完成后，联合财政部门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拨付余下培训资金。资金支付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分两次拨付并及时支付。
[bookmark: OLE_LINK99][bookmark: OLE_LINK98]（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根据省市高素质农民培育实施方案，按照常设班补助标准培育每人3200元，专题班4900元，开展培训。项目开始时拨付部分培训资金给培训机构，启动培训任务，验收合格后，部分剩余资金。项目资金实行专户资金管理，并联合区财政部门对培训资金进行监管。项目结束后，通过安徽智联会计师事务所对淮北市华宇职业培训学校开展项目审计，审计结论：“资金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使用规范”。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2025年相山区高素质农民培训任务共计201人，严格按照实施方案一前开展培训，人员培育合格率达到100％，满意度100%，对培育合格学员颁发《高素质农民培育证书》。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各三级绩效指标值，逐项分析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 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2025年相山区高素质农民培训任务共计201人，分为5个班。常设班有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班40人，蔬菜种植技术培训班40人，畜牧养殖培训班40人，小麦种植技术培训班40人，专题班农机手培训班41人。
（2）质量指标。我区2025年高素质农民素质素养提升培训，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班9月25日在渠沟镇孟庄村开展培训，蔬菜种植技术培训班10月21日在渠沟镇油坊村开展培训，畜牧养殖培训班11月20日在渠沟镇钟楼村开始培训，小麦种植技术培训班11月23日在钟楼村开展培训，专题班农机手培训班12月5日在宿州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培训。每个班级都是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实施方案学时要求，分阶段进行包括理论学习、实践教学、线上学习。理论学习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提高学员的参与性、互动性和实效性，圆满完成今年的培育目标任务。
（3）时效指标。相山区农业农村水利局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5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皖农科函〔2025〕445号)及淮北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2025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淮农科〔2025〕3号) 文件精神，结合我区产业发展及乡村建设，制定《相山区2025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实施方案》。方案紧紧围绕我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导向，结合农业主导产业发展及特色产业发展优势，结合本局各部门需求开展全产业链培训。并按照省市要求的时间节点，完成培训任务。
（4）成本指标。每期培训班聘请一名以上省级师资库成员及本地专家为学员授课，学员每人一份省级指定教材。按要求开展本地及外出实训。培训结束后，区农业农村水利局联合区财政局对培训机构进行了项目验收，采取现场查看资料和电话回访学员的形式，对培训机构的培训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培训效果、学员的满意度及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知晓率等情况进行查看验收，综合打分98分为合格。
2. 效益指标。
（1）经济效益指标。为落实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工作部署，以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为核心，全面推进高素质农民队伍建设目标任务。开设了针对粮食作物提单产，围绕践行大食物观等培训，2025年我区粮食产量，比去年略有增加。
（2）社会效益指标。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提高了受训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培养有了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生产经营型、专业生产型、专业技能型、农民和现代农业经营主体。
（3）生态效益指标。在培训过程中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化肥农药负增长、农业防灾减灾救灾技术措施、耕地保护等专项培训行动。
（4）可持续影响指标。为鼓励高素质农民创业积极性，我区制定了《相山区高素质农民培育扶持政策》，同时，组织农技人员对培育后的高素质农民进行跟踪指导和服务。 
3. 满意度指标。培训结束后，通过全国农业农村部农民教育培训信息系统、云上智农APP进行在线评价的比例达到100%，学员对培训效果、组织管理、师资和基地等培育综合满意度达到99%以上。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按照省市实施方案要求开展培训工作，没有偏离高素质农民培育绩效目标，保质保量完成全年培训目标任务。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报告年初已上报省市农业科教部门，并已在部门网站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我局每年高度重视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对培训机构的培育质量进行了绩效评价，没有发现有问题需要进行整改。没有发现有各级巡视、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
六、附件
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附件2

	相山区高素质农民培育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5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相山区2025年高素质农民培育

	中央主管部门
	农业农村部

	地方主管部门
	相山区政府
	资金使用单位
	相山区农业农村水利局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71
	71
	1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67
	67
	100%

	
	地方资金
	4
	4
	100%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合理
	

	
	下达及时性
	及时
	

	
	拨付合规性
	合理
	

	
	使用规范性
	规范
	

	
	执行准确性
	准确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及时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及时
	[bookmark: _GoBack]剩余部分资金，下一步加快支付进度。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201人的培训目标，及时收集、整理学员基本信息，规范制作培训台账，做好培训班日常管理和服务，考核和颁发结业证书。
	完成201人任务，培训合格率100%。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培训201名高素质农民
	100%
	100%
	

	
	
	
	
	
	
	

	
	
	
	
	
	
	

	
	
	质量指标
	培训合格率100%
	100%
	100%
	

	
	
	
	
	
	
	

	
	
	
	
	
	
	

	
	
	时效指标
	2025年12月底完成全部培训
	100%
	100%
	

	
	
	
	
	
	
	

	
	
	
	
	
	
	

	
	
	成本指标
	培训资金使用100%
	100%
	100%
	

	
	
	
	
	
	
	

	
	
	
	
	
	
	

	
	
	……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通过培训学习农业技术，提高种植水平，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
	提高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做好农民素质教育跟踪服务工作
	完成
	完成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农民满意度不低于90%
	90%
	100%
	

	
	
	
	
	
	
	

	
	
	
	
	
	
	

	
	
	……
	
	
	
	

	说明
	相山区2025年高素质农民培育资金在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没有发现违规使用资金问题。

	注：    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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